永善县统计局招聘公益性岗位2名

永善县统计局因工作需要，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2名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人数及职责
（一）招聘岗位及人数：办公室、普查办工作人员2人。
（二）工作职责：从事办文、办会及其他业务工作。
二、招聘条件
（一）基本要求：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工作积极主动、认真负责，能吃苦耐劳，勤奋敬业，有较强的责任心和奉献精神；服从管理、听从安排，有一定的保密意识和综合协调沟通能力，能按时按质完成各项工作；身体健康，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二）招聘条件：根据《永善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城镇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的通知》（永人社通〔2024〕23号）有关规定及岗位需求，本次招聘对象为我县法定劳动年龄内，且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登记失业并认定为永善县“就业困难人员”（有效状态）的下列人员：
1. 零就业家庭中的登记失业人员（零就业家庭是指法定劳动年龄内的家庭人员均处于失业状况的城市居民家庭）；
2. 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员；
3. 男年满50周岁和女年满40周岁以上的登记失业人员；
4. 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
5. 连续失业1年以上人员；
6. 离校1年内持续6个月以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7. 被征地农民。
（三）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参加本次招聘
涉嫌违法违纪正在接受审查，尚未解除党纪、政务处分，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或有不良嗜好。
三、工资待遇
总工资2500元/月（含公益性岗位补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购买社会保险。
四、聘用管理
（一）聘用人员协议一年一签，最短为一年，累计聘用期限不超过3年。聘用期间，按照公益性岗位有关规定给予补贴，日常管理按照永善县统计局有关规定执行。
（二）工作期间，所聘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解除聘用协议，停止发放各项补贴。
1. 通过其他途径已实现就业的；
2. 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管理制度的；
3. 年度考核不合格。
五、招聘程序
（一）报名
⒈报名时间：2026年1月13日至2026年1月27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2:30至6:00，节假日除外）。
⒉报名地点：永善县统计局办公室（溪洛渡街道步行街1号原地税局五楼），联系人：张永萍，联系电话：0870—4124417。
3. 所需材料：（1）身份证、户口簿、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各1份；（2）《永善县统计局公益性岗位报名表》（附后，请自行打印，贴个人近期彩色证件照片，如实填写相关内容，本人签字捺印）；（3）《就业困难人员认定表》《就业失业登记证》，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员、残疾人员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二）聘用
报名结束后，将根据招聘条件对报名者进行资格审查，采取面试的方式，择优录用。面试时间另行通知。拟录用人员上岗前需提交县级（含县级）以上医院的健康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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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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